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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歪曲基本法大話連篇
明言主張 「本土自決」 的立法會

議員朱凱廸，報名元朗八鄉元崗新村
村代表選舉，其參選資格迄今未得到
選舉主任確認，反對派和《蘋果日報
》連日都在發聲為其撐腰張目。

事實是，所謂村代表選舉不在基
本法第一○四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範圍之內，即村代表不需要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基本
法是一個整體，對個別條文的理解和
落實執行必須體現立法原意，不能 「
斬件上碟」 、輸打贏要。

而百分之一百可以肯定的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反對
任何分離分裂，絕對是包含在基本法
第一○四條以至整部基本法全部條文
的立法原意之中，第一章第一條的 「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部分」 ，白紙黑字，難道寫得
還不夠清晰嗎？

因此，朱凱廸所謂的一○四條不
包括村代表選舉，再將之引申為村代

表參選者可以支持 「港獨」 ，絕對是
無稽之言和玩弄 「文字遊戲」 而已。

同樣，這個狡獪的朱凱廸，既說
自己不支持 「港獨」 ，但又強調支持
港人有選擇和表達支持 「港獨」 的自
由，還說這是由基本法所規定和保障
的言論自由。

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的鬼話。堂
堂基本法，豈會有保障港人可以分裂
國家、推行 「港獨」 的自由？這樣的
「基本法」 還沒有出世。而且，鼓吹

或推動 「港獨」 根本是違憲違法行為
，與言論自由無關，又如何會受言論
自由的保障？

朱凱廸還指選舉主任 「無權」
問他對 「港獨」 問題的取向，指為 「
政治審查」 。選舉主任依法當然有
權提問，問題是朱凱廸敢不敢明確
、公開說一句反對 「港獨」 和 「本
土自決」 ，以及反對其他人也鼓吹和
推動此種違憲違法行為？不敢講、
不肯講、就不要參選
好了。

旅巴司機工時長問題亟待解決
青衣長青公路昨日凌晨發生嚴重

車禍，一輛接載機場員工上班的旅遊
巴從後撞向一輛因壞車停在路旁的的
士，造成五人死亡及三十多人受傷。
不幸事件令人深感震驚，同時再次突
顯了旅遊巴司機長時間疲勞駕駛容易
導致意外發生的問題。

車禍現場是來往機場主要幹道，
除了市民及遊客白天往返使用外，每
晚更有大批上夜班及 「通宵更」 的航
空公司職員、空中服務員、地勤人員
及機場維修、清潔員工乘搭公司安排
的旅遊巴上下班，更深人靜、車輛稀
少，昨日的大車禍便是在凌晨四時多
這一 「高危」 時段發生。

正如過去多宗同類車禍所揭示，
駕駛 「通頂」 班次的旅遊巴及巴士司
機，工作時間往往長達十一、二小時
，凌晨三、四點又正是人體最感疲倦
的時刻，加上駕駛態度等問題，意外
往往便在這種情況下發生。而且由於
路面直、車速快，乘客也多在打瞌睡
，意外不發生便罷，一發生便是 「大

大劑」 ，造成重大傷亡。昨日的長青
大車禍，肇事原因警方尚在調查中，
但估計也離不開司機長時間工作疲勞
及車速過高等問題，乘客有無佩戴安
全帶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

慘劇發生後，特首林鄭月娥、多
位局長及行會立會負責人均表示哀痛
，運輸署承諾會徹查及作出改善。但
是，就旅遊巴司機工作時間及待遇等
問題，要切實作出改善，談何容易。

對此，業界人士並不諱言，旅巴
司機特別是夜班司機，連踩十二個鐘
已是常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機
收入可以增加，二是由於該類行車路
線多是長途，一來一往每 「轉」 車可
能要三個多小時，司機工時短了工作
不好編排，公司往往會在兩 「轉」 車
之間給時間司機休息。但是，這種間
斷式的短休並不能確保司機可以好好
休息及恢復精神。

事實是，對旅遊巴和巴士業界而
言，夜班司機如果只開工八個小時，
收入可能減半，公司方面也要增聘一

半人手才能解決問題，經營成本會因
此增加並導致車費加價。

因此，儘管不幸事故已一再發生
，司機疲勞問題也已一再被觸及，但
問題顯然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車
毀人亡」 的慘劇還是會繼續上演。而
基於司機收入及業內人手不足的問題
，眼前如採取強制辦法，硬性規定旅
遊巴及巴士司機每日只能工作八小時
，不准 「炒更」 及加班 「補水」 ，在
現實上恐怕是行不通和難以奏效的。

眼前，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及本
港旅行團增加，旅遊巴的安全問題比
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突出，而本港有
一些景點路段，路窄彎多，經常會看
到旅遊巴與其他車輛 「頂住」 ，要倒
車或要多扭幾手軚 「借位」 才能通過
的險象。對此，運輸署、路政署必須
及早拿出解決辦法，不能讓馬路上的
龐然大物旅巴成為 「定時炸彈」 及安
全隱患，必須加強對旅巴及巴士公司
的監管，並要求司機提高工作責任感
及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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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巴司機工時不受政府規管
􀎠12碼􀎡通宵更 中場縱有休息難減精神疲累

謝先生駕駛接載旅客的旅巴
已六至七年，他稱自己任職公司
是10小時制，有過時 「補水」，
因旅行社不會安排通宵遊玩，所
以他工作至晚上約10時便可泊車
收工。

精神持續處工作狀態
謝認為，出事的冠忠旅遊巴

是通宵更，估計可能司機疲勞出
事。他續說，旅巴司機工作期間
，有機會泊在一旁等客或接 「柯
打」，司機可藉空檔休息，但休
息時只是補充體力，精神亦是處
於工作狀態，通宵更的司機工作
了約10小時，精神已非常疲憊，
故打瞌睡亦不足為奇。

另一名旅巴司機何先生亦說
，他們接載旅客的巴士，工作10
小時是基本的，一星期約有一至
兩次超時，他會在遊客往主題公
園遊玩時，爭取三小時休息。

何透露，若身體不適或有事
請假，可向公司提出，公司會找
臨時司機替工，但會失去該一日
的人工，故一般都不會請假來休
息。

冠忠最嚴重交通意外
冠忠巴士主席黃良柏承認，

今次車禍是冠忠車隊發生過最嚴
重的交通意外。他回覆《大公報

》查詢時，不認為涉事司機過勞
， 「不只是冠忠，整個旅遊巴行
業工時一向是12小時一更，但最
重要不是12小時全數駕車，中間
有休息時間。」

黃良柏強調，出事司機工時
雖是12小時，由前晚七時開工至
昨早七時，但該司機在晚上約八
時許至凌晨一時是休息時間，凌
晨約四時才再開車，而11月該司
機有八天假期。

他又解釋，旅巴跟其他職業
車不同，涉及業務廣泛；冠忠而
言，包括學校、旅遊、酒店接送
、屋邨，乘客一早起身返工，黃
昏繁忙時間收工，旅巴司機要比
乘客更早開工，12小時更，恆之
已久不需改變，重點是休息時間
是否足夠， 「我們有提供足夠的
休息時間，但如果司機不好好休
息，我們也無法控制。」

青衣大車禍
大公報記者 突發組、賴振雄

長青公路發生奪命大車禍，工會質疑或與業界普遍工
時過長，司機缺乏休息有關。雖然運輸署年初公布《巴士
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卻不適用於旅遊巴司
機；旅巴司機工作及休息時間一直欠規管。大公報記者走
訪本港旅巴司機，他們表示工時多為10小時，但冠忠巴
士是大公司，服務對象不同，所以有俗稱 「12碼」 的12
小時司機工作制度，故難以評論「12碼」 工時是否過長，
因意外的發生，可能只是一秒間的事，未必與工時有關。

▲▲涉事旅遊巴車身留有血跡涉事旅遊巴車身留有血跡 法新社法新社▲▲警員在涉事旅遊巴上調查警員在涉事旅遊巴上調查 法新社法新社

巴士司機需有三小時中段休息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針對巴士車

長工時，運輸署今年初公布《巴士車長工作、休
息及用膳時間指引》，最高工時為14小時，中段
休息至少要有3小時。九巴、新巴及城巴均表示
，公司已跟足指引。

根據指引，一個最長的更次，不應超逾12小
時，當中的駕駛時間不應超逾10小時；若涉及 「
特別更」（即上下繁忙時間出動，中間休息），
最長不應超逾14小時，中間亦必須有不少於連續
3小時的休息。此外，車長駕駛6小時後，最少應
有40分鐘的休息時間，而該6小時內，亦應有合
共不少於20分鐘的小休。

九巴發言人昨日表示，目前一般車長工作10

小時，其中包括一小時休息吃飯， 「特別更」則
採取 「5+5-1-3」的時數，即每返5小時，有3小
時休息，另加1小時食飯休息。該3小時休息時間
，車長也獲發工資。

14小時「特別更」有需要
新巴及城巴發言人回應稱，為配合指引，需

引入 「特別更」制度，聘請額外約40名車長，以
應付早上與黃昏繁忙時段的客量需求，以減低額
外聘請大量車長的需要，及減少對現職車長收入
的影響。新巴城巴會繼續增聘車長，希望能於
2019年初，完全符合新指引之外，將 「特別更」
工時限制於13.5小時內。

乘客承受500磅拋力 安全帶變保命帶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青衣長青公

路嚴重車禍導致五人死亡，其中三名旅巴乘客疑
因未扣上安全帶，被拋出車外喪生。註冊工程師
盧覺強分析，巴士撞擊的士時的撞擊力達12.8噸
，旅巴上的乘客承受500磅拋力，若扣上安全帶
，撞車未必致死，但沒扣上，拋力足以將人拋出
車外。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認為，必須立法強
制乘客佩戴安全帶，否則難以保障乘客。

時速70產生12.8噸撞擊力
港澳法庭交通意外重組專家兼註冊工程師盧

覺強回覆《大公報》查詢時稱，旅巴載人後的重
量達18噸，發生碰撞時，原本停在路上的的士被
推前50米，像 「大波撞細波」，推算旅巴時速約
70公里，產生12.8噸撞擊力，致令的士嚴重損毀

，旅巴上的乘客同時承受500磅的拋力。
「撞車未必死，飛出車外就多數會死！」盧

覺強解釋，安全帶足夠承受1500磅的拋力，不可
能因今次撞擊弄斷，所以只要乘客扣上，不大可
能被拋出車外，遇意外時 「絕對是一條保命帶」
，所以他贊成立法強制旅巴乘客佩戴安全帶。

工會：應立法強制扣安全帶
對於汽車 「安全位置」的問題，盧覺強認為

，大部分車禍也是 「車頭撞車尾」，打橫猛撼車
輛中間的情況相對較少，所以坐在車輛中央位置
，確實是相對安全的位置。至於左或右邊位置較
好，也難一概而論，一般而言，司機遇意外時，
本能反應是扭向右邊；但除非翻車，否則遇意外
，左右兩邊分別不大。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兆華認為，現
時法例沒規定旅巴必須配備安全帶，乘客亦非強
制要求扣上，他反問 「為何小巴乘客就要佩戴，
旅遊巴就不需要？」認為政府應立法規管所有載
客車輛，行駛期間乘客必須佩戴安全帶，警方也
要加強執法，配合隨機抽樣及 「放蛇」以收阻嚇
作用，再配合宣傳教育，保障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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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在檢查旅遊巴車底有否人被困

車禍24小時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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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已就車禍設立24小時熱線
23432255，市民如感到情緒受困擾，或
需任何協助，可致電熱線求助。


